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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董事變更
及

董事委員會成員組成變動

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在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
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所載全部決議案均獲興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股
東（「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
議發行及購回本公司股本中之普通股（「股份」）之一般授權及重選董事。除非本公佈另有
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詞彙與通函內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佈，在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
所載全部決議案（「該等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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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決議案的投票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1. 考慮及採納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審核綜合財
務報表及董事會與核數師報告。

1,058,760,185
99.9312%

728,651
0.0688%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考慮及宣派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每股股份15.00港仙。

1,059,484,836
99.9996%

4,000
0.0004%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A. (i)重選劉錦蘭先生為本公司執行董事。 980,631,037
92.5570%

78,857,799
7.4430%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B. (ii)委任駱鐵軍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

1,059,484,836
99.9996%

4,000
0.0004%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C.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993,969,957
93.8160%

65,518,879
6.1840%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續聘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之核
數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1,059,243,752
99.9769%

245,084
0.0231%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A.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配發、發行及處理不超
過已發行股份數目20%之額外股份（即股東週
年大會通告所載第5A項決議案）。

934,593,263
88.2117%

124,895,573
11.7883%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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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投票數目

（佔投票總數之百分比）

贊成 反對

5B.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不超過已發行股份
數目10%之股份（即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第
5B項決議案）。

1,059,484,836
99.9996%

4,000
0.0004%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C. 擴大授予董事配發、發行及處理額外股份之
一般授權，加入不超過本公司購回股份之數
目（即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第5C項決議
案）。

813,048,923
76.7397%

246,439,913
23.2603%

由於超過半數之投票乃贊成該決議案，故該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該等決議案全文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寶德隆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點票之
監票人。

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1,662,445,199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週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決議案之股份總數為1,662,445,199股股份。任何股東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決議案進行投票不受任何限制。概無任何股份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
股東週年大會但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40條所載放棄投票贊成決議案。概無股東須根據上
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就決議案投票。

本公司董事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張宇曉先生、顧福身先生及許春華女士均有親身或
透過電子方式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退任

董事會宣佈，陶進祥先生希望於年滿60歲時退休以投入更多時間處理個人事務而退任執
行董事，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生效。退任後，陶進祥先生不再擔任生產和營運委員會
以及投資及國際發展委員會各自之成員。陶進祥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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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亦不知悉任何有關彼退任之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董事會對陶進祥先生於過去數年
在任期間為本公司提供的寶貴建議及所作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董事會亦宣佈，William John Sharp先生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生
效。經考慮新獨立董事會成員的加入及彼已年逾八十，William John Sharp先生決定藉此
機會退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職，將不會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應選連任。退任
後，William John Sharp先生不再擔任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
William John Sharp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不知悉任何有關彼退任之
事宜須敦請股東垂注。董事會對William John Sharp先生於過去數年在任期間為本公司提
供的寶貴建議及所作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宣佈，委任駱鐵軍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與薪酬及管理發展委
員會各自之成員，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生效。

駱鐵軍先生，64歲，於一九九一年至二零零八年間曾在冶金行業擔任不同職位。彼於二
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擔任武鋼集團副總經濟師，於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加入工業和信息化部，先後出任多個職位。駱先生自二零一九年七月以來擔任中國鋼鐵
工業協會副會長。董事會認為彼能夠就本公司之事務及事宜作出獨立和專業的判斷。駱
先生於一九九一年一月畢業於北京科技大學鋼鐵學院，獲得壓力加工專業碩士學位。

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於本公佈日期，駱先生(i)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成員公司擔任任
何職位；(ii)並無於本公司股份擁有任何權益（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iii)於過去三年並無於香港或海外其他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位；及(iv)與本
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分別參見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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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委任函，自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起計為期三年，其後持續有效，
而其中一方可隨時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三個月的事先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章程
細則的條文至少每三年一次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退任及膺選連任。

駱先生以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身份將不收取任何董事袍金。駱先生將有權支銷就其履行委
任函項下職責所產生之或與其職務相關之所有合理付現費用。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建議委任駱先生的進一步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條
第(h)至(v)段的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垂注。

董事委員會成員組成變動

董事會議決(i)委任駱鐵軍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以及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各自的成員，(ii)
陶進祥先生不再擔任生產及營運委員會以及投資及國際發展委員會各自的成員，(iii)
William John Sharp先生不再擔任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主席及審核委員會成員及(iv)經提
名委員會建議，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顧福身先生為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主席，自股東
週年大會結束時生效。

自股東週年大會結束起，審核委員會、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生產及營運委員會以及
投資及國際發展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如下：

審核委員會
顧福身先生（主席）
駱鐵軍先生
許春華女士

薪酬及管理發展委員會
顧福身先生（主席）
駱鐵軍先生

生產及營運委員會
劉錦蘭先生（主席）
劉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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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及國際發展委員會
張宇曉先生（主席）
劉錦蘭先生

承董事會命
董事會主席
劉錦蘭

中國上海，二零二三年六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劉錦蘭先生、劉祥先生及張宇曉先生；而本公司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駱鐵軍先生及許春華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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